湖北医药学院
实验室安全工作

责

任

书


二级学院（章）：          学院负责人（签字）：
实验室：                 责任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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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责任，保证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学校师生员工的安全，把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签订本责任书。
一、坚持“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观念，提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责任心，自觉学习和认真贯彻执行学校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二、实验室要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实行安全责任制。实验室主任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是本实验室防火、防盗、防爆、防意外事故的安全管理工作责任人。
三、实验室的安全工作必须做到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实验室要制定消防安全学习与培训计划、灭火预案和疏散预案，开展各种形式的实验安全、消防教育，提高自防自救能力，加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面对突发紧急情况的处置能力。实验室要定期检查安全工作，做好日常安全工作记录，随时消除事故隐患。
四、为确保实验仪器、设备安全正常使用，责任人应编写安置在本实验室仪器、特种设备、易燃易爆化学品等危险物的安全操作规程，并张贴在明显位置。
五、要遵循“谁在岗，谁负责”的原则，各实验室钥匙原则上由该实验室责任人和相关实验室主任保管，教师确因教学、科研需要单独进入实验室开展工作，必须承担安全管理职责。教师或学生需要在假期、节假日、夜间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须经实验室主任和岗位责任人同意并完成安全责任委托手续后方可进行，否则实验室可拒绝提供实验场地和设备。
六、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检修，气体钢瓶应分类摆放，远离火源和热源，保证标识标记完好。
七、实验室要加强水、电的管理，不准超负荷用电，严禁非电工人员乱接、乱拉电线和随意在线路上增加用电设备，电源、电闸下禁止摆放易燃物品，防止电源打火引起火灾，出现问题要及时关掉电源。需要连续通电或连续用水运行的仪器设备，必须有专人守护，不得擅离职守。下班离开实验室之前必须关闭水、电开关。
八、加强对易燃、易爆、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和管理。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91号)、《湖北医药学院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规定》等相关规定，随领随用，安全管理。实验室内不准吸烟，师生做完实验要断电、水、气。易燃物品应有专人负责，由该实验室生产出的易燃、易爆的中间产品必须放在安全合理的地点。严防电气设备所产生的火花、电弧或高温导致火灾和爆炸，具有潜在危险的实验室必须报告学校保卫部门。
九、接触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的实验，必须谨慎操作，减少细菌向容器外繁衍的可能及生长途径。细菌室的废弃物应及时妥善处理，不能随意丢弃。对使用完和未使用完的化学试剂瓶和玻璃器皿不得随便乱扔、乱放、乱倒。
十、实验室改建、扩建的建筑物内部装修或变更建筑物用途的项目必须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必须经二级学院、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处、保卫处批准，工程竣工后要主动向保卫处、后勤管理处、资产管理处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此责任书一式叁份，资产管理处、二级学院、实验室各一份。
                   
